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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王先生是某小区楼栋推选

的业主代表。 被告李先生是同楼栋

602 室的业主，李先生的妻子是 601

室业主。 几年前， 该楼全体业主在

《加装电梯意向征询表》 签字同意。

除 601 室、602 室之外，其他业主都

对《增设电梯资金概算及分摊方案》

签字确认， 分摊方案中载明 6 楼每

户需分摊的费用为 4.2 万余元。

2023 年 5 月，在该楼栋召开的

业主会议上， 李先生表示不同意各

楼层分摊付费方案， 也不同意支付

两户费用，认为只需支付一户费用。

此后， 该楼栋其他住户分摊了 601

室、602 室的自筹金额。 同年 9 月，

该楼电梯投入使用后， 王先生作为

楼组代表与李先生签订的《协议书》

约定， 李先生一家可先支付一户的

费用， 另一户费用和居委会协商再

支付，最迟于 2023 年底付款。当天，

李先生支付了一户的费用后， 全家

正常使用电梯， 但迟迟没有支付另

一户费用。 王先生于是作为楼组代

表诉至法院， 要求李先生支付剩余

费用 4.2 万余元及逾期利息。

李先生认为，6 楼分摊比例过

高，601 室、602 室没在费用分摊方

案上签字，与王先生的《协议书》签

订后， 居委会也没有和他就付款金

额、付款时间进行协商，因此不同意

支付剩余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规

定，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业主通过协

商确定具体加装电梯分摊费用，按

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不管是

平层入户还是错层入户， 楼层越高

出资比例越大。 该案所涉电梯加装

及各楼层费用分摊已征询业主意

见，并经该楼栋业主表决通过，6 楼

每户分别分摊 4.2 万余元。 原告与

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 合法有效， 被告应恪守履

行。 被告虽主张原告及居委会并未

与其就付款金额、 付款时间进行协

商，因此没有支付，但《协议书》载

明，被告承诺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前支付另一户分摊费用 4.2 万余

元。最终，静安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李

先生支付 4.2 万余元及逾期利息。

● 加装电梯中，业主应合理行

使表决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电梯属建

筑物附属设施， 加装电梯属于由业

主共同决定的事项， 应当征求所在

楼栋全体业主意见，需遵循“双四分

之三”规则，即由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制定了 《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不同楼层业主

出资指导区间》， 分摊原则为 1 楼

无需出资，2 楼以上业主随着楼层

递增而承担更高比例。 在实际操作

中， 应由业主协商确定各楼层的具

体资金分摊。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

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

若干意见》，加装电梯要遵循“谁受

益，谁出资”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

整栋楼中的住户只要保证不使用、

不受益，即可不参与资金分摊。

业主在参与表决加装电梯事宜

的时候，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平等

的原则，保障每一位业主的表决权。

业主在表决前，应当审慎考虑，避免

因为没有考虑周全造成不必要的争

议和损失。

● 加装电梯费用分担应以

“室”为单位

依法登记取得或者依照法律的

规定取得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的

人即为业主。 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

权属单元以房屋的门牌号、 幢、套

（间）以及有具体权属界限的部分为

基本单元进行登记。该案中 601 室

及 602 室虽产权人为夫妇，但两套

房屋是两个权属， 有两份独立的产

权登记，因此为“两室”。“两室”所有

权人即被告李先生及其配偶应当按

照“两室”的标准支付费用。

● 完善加装电梯工作机制

目前， 有关加装电梯工作的相

关指导政策已较为完善， 相关部门

应对物业公司、 业主等各方的权责

制定清晰的规范。同时，还应提供法

律、 标准等方面的规范指引和平台

支持，以保障工程质量，确保资金安

全，便利各项流程。 此外，对于加装

电梯引发的新问题应予以重视，及

时解决，避免矛盾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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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彦 记者 徐荔

一边是再婚且抚养三个

孩子的爸爸， 一边是有着更

好生活条件的妈妈， 在这场

抚养权之争中，少女丽丽（化

名）的抚养权究竟该判给谁？

丽丽 3 岁时，父母协议离婚，因

母亲刘女士工作较忙， 双方约定丽

丽随父亲徐先生共同生活。后来，徐

先生再婚，丽丽与父亲、继母以及比

自己大 2 岁的继兄一起生活。 不久

之后，父亲与继母又生了个儿子，组

成了一家五口的大家庭。

十年间， 丽丽与父亲这边的家

人相处融洽， 刘女士则时不时接丽

丽去过周末。

丽丽 13 岁时， 刘女士认为，徐

先生与自己的教育理念明显不同，

且自己能够为丽丽提供更好的生活

条件，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变更丽丽

的抚养权。父亲徐先生则认为，丽丽

的学习生活安排应该尊重她自身的

意愿， 孩子快乐成长比学习成绩更

重要。而且在生活条件方面，他已经

尽力做出了能力范围内较好的安

排，且家中的生活氛围也非常和谐。

审理过程中， 法院征求了丽丽

的意愿，丽丽表示自己喜欢妈妈，也

喜欢爸爸、继母、哥哥和弟弟，并不

想改变当下的状态。 一审法院尊重

了丽丽本人的意愿， 对于刘女士要

求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请，不予支持。

刘女士认为女儿的陈述可能是

受诱导而作出， 因此向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审理过程中， 二审法院再次与

丽丽进行了谈心。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女士的出发点和用心值得肯定，

但丽丽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和叛逆

期，这个时期的孩子较为敏感，本身

容易出现逆反心理， 强行改变环境

可能给她带来心理问题。 刘女士虽

然能够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条

件， 但考虑到丽丽尚在襁褓中就与

母亲分离， 双方缺少共同生活的基

础， 心急的刘女士在各项安排上也

未能得到女儿的认同。 与父亲继续

保持稳定的共同生活， 更有利于丽

丽的心理健康。

至于刘女士担心的孩子的未来

规划问题，经法院调查了解，丽丽的

成绩在班上处于中上游， 学习也较

为努力， 父亲的教育方式虽与母亲

不同， 但在支持孩子努力学习这一

点上，双方的目标并不冲突。

二审法院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出发，结合丽丽本人的意愿，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儿童

真实意愿

按照法律规定， 人民法院在判

断未成年子女由谁直接抚养时，应

当尊重八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独立

表达的见解和真实意愿。因此，法院

在裁判时往往会先征求未成年人的

意见。但是，当未成年人作出有利于

一方的陈述后， 另一方往往会断言

孩子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因此，这

对法官如何进行征询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法官不应一味被动接受未成年

子女的意愿， 而是应当从倾听者转变

为判断者，根据未成年子女的年龄、成

熟程度听取其意见， 探知子女的真实

意愿。在征询过程中，一旦发现可能存

在利诱、掩盖、施加影响的情况，法官

应当更加深入地分析客观情况， 澄清

利弊，以帮助子女做出理性的、更利于

自身健康发展的抉择。

● 如何判断哪一方对儿童健康

成长更有利

人民法院决定儿童随父母哪一方

生活， 应当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出发作出判断。 对于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的理解， 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其

含义也不同。 法官在这个过程中应当

综合比较父母各自的优势与劣势，综

合孩子自身的情况进行分析。

综合该案的情况， 合议庭一致认

为，对于青春期和叛逆期的孩子，过多

的压力和对其意见的压制， 虽然在督

促学习方面可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但更可能导致其性格不良发展。 纵观

本案，徐先生虽然需要照顾的孩子多，

但并未出现无力继续抚养、 不尽抚养

义务或对丽丽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

响、侵犯丽丽合法权益等情况，且继母

和爷爷奶奶均能够提供帮助， 三个孩

子之间也可以相互照顾陪伴。 母亲刘

女士可以利用好每次的探望时间，加

强与丽丽的沟通，既维护好母女关系，

也为丽丽的成长作出更好的指引。

● 教育理念并无高低之分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 父母之间

常常存在教育理念不一致的问题，其

根本原因在于， 每个人的教育观点和

经历存在差异， 且相互之间缺乏有效

的沟通和处理方式。在此提醒大家，教

育理念本身并无高低之分， 如何选择

教育方式要从自家孩子的具体情况出

发， 尊重孩子自身的特点和需求。 同

时， 家长应在与孩子充分沟通的基础

上，为孩子设计发展道路。

加
装
电
梯
费
按
﹃
家
﹄

还
是
按
﹃
室
﹄
分
摊？

□ 通讯员 宁玲 记者 徐荔

加装电梯是一项“民心工程”， 居民按照不同楼层的比

例分摊加装费用无可厚非。 然而， 家住本市一小区的居民却

遇到了“新问题”， 家人住在同一室内， 分摊一笔费用就行，

但如果一家人在同一楼层有两套房， 分摊费用到底是按

“家” 还是按“室” 算呢？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因加装电

梯费用分摊引发的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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